
国家林业局委托实施野生动植物行政许可事项管理办法 

（2013 年 1 月 22 日国家林业局令第 30 号） 

   

  第一条  为了规范委托实施野生动植物行政许可事项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林业局委托实施野生动植物行政许可事项，适用本办法。 

  委托实施野生动植物行政许可事项，应当遵循合法、公开、公平、公正、便民、高效

的原则。 

  第三条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国家林业局实施的野生动植物行政许可事项，国家

林业局可以委托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或者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机关

实施。 

  第四条  国家林业局委托实施野生动植物行政许可事项，应当以国家林业局公告的

形式向社会公布以下内容： 

  （一）受委托机关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二）委托实施行政许可的具体事项、委托期限等； 

  （三）国家林业局的地址、联系方式。 

  第五条  国家林业局委托实施野生动植物行政许可事项，应当与受委托机关签订委

托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协议。 

  国家林业局对受委托机关实施行政许可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第六条  受委托机关应当以国家林业局的名义，实施受委托的野生动植物行政许可

事项。 

  受委托机关不得将国家林业局委托的野生动植物行政许可事项再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

人实施。 

  第七条  受委托机关应当在受委托的权限范围内，按照国家林业局规定的条件和程

序，依法受理、审查行政许可申请并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受委托机关应当按照国家林业局规定的格式制作行政许可文书，颁发的行政许可决定

书和其他行政许可文书应当加盖国家林业局行政许可专用印章；颁发的行政许可证书应当

加盖国家林业局印章。 

  第八条  野生动植物行政许可事项委托实施后，申请人应当按照国家林业局公告的

要求向受委托机关提交申请材料。申请人仍向国家林业局提交申请材料的，国家林业局应

当告知其具体的受委托机关。 

  第九条  国家林业局应当依法对受委托机关实施野生动植物行政许可事项的行为进

行监督检查，及时纠正行政许可实施中的违法行为。 

  国家林业局和受委托机关应当依法对被许可人从事的野生动植物行政许可活动进行监

督检查，将监督检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归档。公众有权依法查阅监督检查记录。 

  第十条  受委托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受委托野生动植物行政许可决定文件的档案管理

制度。 

  受委托机关依法作出的不予受理、准予或者不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以及受委托实施行

政许可的汇总情况，应当于每年 7月 15 日前和次年 1月 15 日前报国家林业局。 



  第十一条  国家林业局在野生动植物行政许可事项委托的期限内需要变更、中止或

者终止委托的，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告。 

  第十二条  国家林业局和受委托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受委托野生动植物行政许

可和监督检查中存在违法行为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3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